【文字解读】《桦川县2026年财政衔接推进

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

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）及2025年结余资金

项目实施方案》的政策解读
一、制定目的

为规范使用 2026 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及2025 年结余资金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，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，统筹推进乡村产业发展、村级基础设施短板补齐、民生保障能力提升等重点工作，确保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任务落地落实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二、制定背景

一是资金统筹到位。上级已下达 2026 年中央、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，结合 2025 年度结余资金，全县可统筹使用资金总规模6911.8 万元，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3631 万元、省级财政资金 3269 万元、2025 年结余资金 11.8 万元。

二是政策刚性要求。按照国家及省关于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相关规定，必须制定专项实施方案，明确资金投向、项目清单、实施主体、监管责任和收益分配机制，确保资金使用合法合规、项目实施规范有序。

三是县域发展需要。我县持续推进农业产业提质、农村人居环境改善、脱贫群众稳定增收，亟需通过资金统筹使用、项目精准实施，补齐发展短板、强化民生兜底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，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支撑。
三、实施意义

（一）筑牢民生保障底线。通过村级公益岗、雨露计划、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贴息等项目，直接惠及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，稳定就业、保障就学、支持产业发展，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（二）壮大乡村特色产业。聚焦鲜储冷链、稻米仓储、采摘体验、农机社会化服务等重点产业，完善农业产业链条，提升规模化、标准化水平，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，拓宽农民增收渠道。

（三）改善农村人居环境。实施乡镇人居环境设施设备采购、村级道路新建等项目，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，优化生产生活条件，推动乡村宜居宜业水平稳步提升。

（四）规范资金运行管理。健全项目决策、公开公示、监督评价、联农带农等全流程机制，确保资金专款专用、阳光运行，严防挤占、挪用、截留资金，保障财政资金安全高效。
四、方案主要内容

（一）资金规模

全县统筹 2026 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及 2025 年结余资金，共计6911.8 万元，所有项目均从 2026 年度桦川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中遴选确定。
（二）资金投向及项目安排

1.产业发展项目（5 个，安排资金 5695.8 万元）

桦川县鲜储冷链高质量发展项目：完善农产品仓储保鲜设施，产权归属相关行政村，收益归村集体共享。

桦川县稻米精深仓储库项目：建设专业化仓储设施，入驻县工业园区集中运营，收益按程序分配至相关村集体。

桦川县采摘体验项目：发展农旅融合产业，产权归悦来镇悦江村，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。

桦川县农机具采购项目：统一购置农机设备，市场化租赁运营，收益惠及新城镇、东河乡、梨丰乡、苏家店镇及相关行政村。 

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贴息项目：使用 2025 年结余资金，支持脱贫群众发展生产。
2.基础设施项目（2 个，安排资金 600 万元）

桦川县 2026 年乡镇人居环境设施设备采购项目：改善乡镇环境卫生条件，提升村容村貌。

桦川县星火乡星光村主路新建项目：完善村级交通路网，便利群众出行与农产品运输。
3.民生保障及管理项目（3 个，安排资金 616 万元）

2026 年村级公益岗补助项目：开发公益性岗位，保障脱贫人口、监测对象就地就业。

2026 年雨露计划项目：资助农村困难家庭学生就学，减轻家庭教育支出压力。

2026 年项目管理费：用于项目前期设计、评审、招标、监理、验收等管理支出。
（三）资金调整规则

项目资金可根据最终设计情况适度微调；资金结余、到位额度变化优先调整至公益岗补助项目；公益岗补助资金不足时，可使用帮扶资产收益资金补充。
（四）保障措施

1.强化组织协调。在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，建立部门协同、乡镇主责、多方参与的工作机制，明确分工、压实责任，确保项目顺利推进。

2.严格公开公示。项目计划、资金使用、实施进度、收益分配等全程公开公示，主动接受社会各界和群众监督。

3.从严监督管理。县政府负资金监管主体责任，各实施单位负具体责任，财政、审计、监察等部门全程监督；严禁挤占、挪用、转移资金，对违规违纪行为严肃追责问责。



